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彭加木纪念中学部门 2021 年‚穗财

教[2020]177 号市教育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市财政补

助项目‛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背景及依据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适

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一定年限的强制教育的制度。接受义务教育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实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支持义务教育是

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为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工作，国务院下发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

〔2015〕6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也制定了相关文件，广州

市人民政府据此设立本项目，旨在保障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及特殊教

育学校正常运转；巩固完善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改

善校区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不断完善‘奖、助、贷、勤、补、

免’多元混合资助方式，逐步形成了以财政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资



金为重要补充的经费筹措渠道，构建了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广泛参

与的‘三位一体’资助格局，建立健全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 

    2021 年市教育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市财政补助经费，主要用于

学校初中部维持正常运转所需开支的业务费、公务费、设备购置费、

修缮费和其他属于公用性质等方面的费用，巩固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校园改造及其附属设施改造等。 

2.项目内容及实施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 

 2021年‚穗财教[2020]177号市教育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市财

政补助项目主要用于保障我校初中部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并巩固完善我校初

中部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同时对学校危化品室及校园进行微改造。 

（2）项目实施情况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年初计划情

况如下： 

表 1 项目计划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金用途 支付金额（元） 完成率 

1 办公设备购置 51699 100% 

2 专用设备购置 83188 100% 

3 大型修缮 42795.80 100% 

4 租赁费 7400 100% 

5 办公用品购置 57717.20 100% 



（二）财政支出情况（简要介绍项目预算和支出、资金使用范围

对象、分配标准、程序以及支出政策执行、支出分担体制等情况） 

2021年‚穗财教[2020]177号市教育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市财政

补助项目预算资金 24.28万元，拨付到位资金 24.28万元，实际使用

资金 24.28万元。完成率 100%。 

（三）项目管理情况 

自收到拨付补助资金之日起，学校立即组织相关人员、根据资金

的使用要求，在咨询相关专家和绩效评价专家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

实际情况，完成了资金使用方案的编制，明确了本次资金的目的、方

法、原则、时间安排等。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前期准备 

1月至 5月，完成本次资金使用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人员组

织、资料准备、工作方案的确定等一系列工作。 

2.财务核查 

此次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预算资金为 24.28万元，学校后

勤服务中心从项目资金入手，组织人员进行财务核查，了解项目资金

使用情况，通过对资金进行梳理汇总分类，掌握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

费项目实施情况。 

3.实地核查 

在前期对项目情况进行梳理的前提下，安排人员进行实地核查，

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所有相关证据的收集，为后续分析及报告撰

写做好铺垫。 

4.项目监督 



学校根据前期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整

理，招投标及验收，设计满意度调查问卷等，以了解受益学生及家长

对项目的满意度。 

（四）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1.绩效评价原则 

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

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确，

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单位自评应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即‚谁支出、

谁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开展，必要时

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

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

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根据以上原则，绩效评价应达到如下要求： 

（1）在数据采集时，采取客观数据与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相

结合的形式，以确保各项指标的数据真实性。 

（2）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提高评价报告的公信力。 



（3）绩效评价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除了对绩效评价的过程、结

果描述外，还应总结经验，指出问题，并就共性问题提出可操作性改

进建议。 

2.评价方法 

（1）主要采用了因素分析法和数据对比法。因素分析法评价项

目实施的整体情况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数据对比法则反映的是项目运

行的持续性和质量的可控性。 

（2）本次绩效评价中对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满意度问

卷调查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 

3.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省级相关规定进行，

主要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二、综合评价分析 

1．评分结果：评价组围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数据采集分

析，财务核查、实地核查及深度访谈等方式，对该项目绩效进行了客

观、公正、合理、有效的评价，最终评价结果为 98.00分，依据财政

绩效评价等级划分，本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表 2 2021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得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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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0 8 10 98 

 2.主要结论：  

广州彭加木纪念中学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教育部印发关于<城乡

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确保义务教育财政

补助经费用于学校维持正常运转所需开支的业务费、公务费、设备购

置费、修缮费和其他属于公用性质的费用等方面，所有项目均圆满完

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预算执行及时性有待提升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意识 


